
法規名稱：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2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全民國防教育法第七條第二項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實施全民國防教育，應訂定學校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實施計畫；其計畫

內容，應包括全民國防教育規劃及相關人力資源事項。

2   各級學校應配合前項計畫推動全民國防教育。

第 3 條

1   大學、專科學校二年制與五年制後二年及其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其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參照下

列課程規劃：

一、國際情勢：包括區域安全、武裝衝突法、國際關係及其他相關課程。

二、國防政策：包括國防與政治、國家安全政策與法制、大陸政策及其他相關課程。

三、全民國防：包括國家意識、全民防衛、國防與經濟、文化與心理及其他相關課程。

四、防衛動員：包括防衛技能、全民動員、護理及其他相關課程。

五、國防科技：包括國防產業發展、軍事科技及其他相關課程。

2   前項課程實施方式，由學校定之。

第 4 條

1   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由學校配合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定

之。

2   前項課程實施方式，其必修課程為二學分，選修課程由學校定之。

第 5 條

1   高級中等學校及其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其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如下：

一、全民國防概論：包括國家安全之重要性、全民國防之意涵、全民國防理念之實踐經驗及其他

相關課程。

二、國際情勢及國家安全：包括全球與亞太區域安全情勢、我國國家安全情勢與機會及其他相關

課程。

三、我國國防現況及發展：包括國防政策與國軍、軍備與國防科技及其他相關課程。

四、防衛動員及災害防救：包括全民防衛動員之意義、災害防救與應變、射擊預習與實作及其他

相關課程。

五、戰爭啟示及全民國防：包括臺灣重要戰役與影響及其他相關課程。

2   前項課程實施方式，其必修課程為二學分，選修課程由學校定之。



第 6 條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全民國防教育，由本部編定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內容包括全民國防、國

際情勢、國防政策、防衛動員、國防科技及其他相關事務，並由學校採融入式教學，納入現行課

程中實施。

第 7 條

特殊教育學校（班）全民國防教育，由學校依學生身心特性及實際需要彈性調整，融入一般教學

活動中實施。

第 8 條

各級學校實施全民國防教育，得成立社團、辦理相關課外研習或參訪活動。

第 9 條

各級學校實施全民國防教育，應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及動員演習，以增進教學成效。

第 10 條

1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及其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人員，應由具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或

第五條第一項所定課程內容專業之該教育階段合格教師擔任；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全民國防教育

人員，由該教育階段合格教師擔任。

2   前項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師資不足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及其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得由經本部認

可之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培訓合格之軍訓教官擔任；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得由前開軍訓教官協助

教學。但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護理相關課程之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得由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護理教師資格遴選派任遷調辦法介派之護理教師擔任。

3   軍訓教官擔任全民國防教育人員之培訓，由國防部會同本部辦理。

第 11 條

服務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或行政機關之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其待遇由服務單位依規定編列

預算核實發給；服務於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其待遇由本部編列預算核

實發給。

第 12 條

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人員應接受在職訓練；其執行，由國防部會同本部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為之。

第 13 條

1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每二年至四年視導所屬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之推動情況，並得依需要調整之。

2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對於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績效良好之學校或個人應予獎勵。

第 14 條



各級學校實施全民國防教育所需相關軍事支援事項，由本部協調國防部辦理。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